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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精简文件、会议，改进公务活动的意见 

广大党〔2012〕10 号 

 

为贯彻落实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、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《关于进一步精简文件、会议的意见》（粤办发〔2012〕6 号）

和省市的有关要求，以及校党委二届四次全会关于切实加强学校

内部管理工作的部署，切实转变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，力戒形式

主义，狠抓工作落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经校党委常委会议审议通

过，现就进一步精简文件和会议，改进公务活动等工作提出如下

意见。 

一、进一步精简文件，切实改进文风 

（一）严格按照隶属关系和职权范围行文 

    1、严格按照《广州大学公文处理暂行办法》，根据隶属关系

和职权范围行文，不得越级行文、多头报送或重复发文。 

2、《广州大学公文处理暂行办法》中没有发文编号的部门，

未经批准，不得向校属各单位发布指示性公文或以学校的名义对

外报送请示报告性公文。 

3、凡需以学校党委和行政名义印发的公文，须经单位主管

校领导同意，单位主要负责人审核把关。需要会签的要完善会签

手续，属发布规章类的公文须经学校法律顾问室审核。对不符合

规定的来文，作退文处理。 

4、各单位向学校党政报送请示、报告等，除领导直接交办

外，均须送“两办”按办文程序办理，不得直接送给领导个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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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同志收到该类公文后，一律转“两办”按程序办理。对校属

各单位报送党委或校行政的请示报告，“两办”在征求有关职能

部门意见后提出拟办意见，报呈校领导批示。“两办”及时将领

导批示意见转送有关部门办理，并以口头或书面方式答复报送

单位。 

5、提交党委常委会议、校务会议讨论的文件稿，起草单位

须与有关部门协商一致，并报分管校领导同意。涉及人、财、物、

项目和机构编制等问题的，须事先征得主管部门的书面意见。 

6、对学校党委和行政的重大决策部署和校领导的批示实行

督促检查，“两办”以督查通知的形式下达承办部门。承办部门

应在规定时间内上报工作进展情况，“两办”及时向学校党委和

行政报告督办事项的落实情况。 

（二）严格控制公文数量和规格 

7、发文要确有需要，注重实效，凡能通过电话、传真、内

部办公系统、碰面沟通等形式进行布置和通报的工作，不再另行

印发文件。 

8、倡导清新简练的文风，力求意尽文止，除重大工作部署

性文件外，普发性文件一般不超过 3000 字；校属各单位报送的

请示、报告一般不超过 2000 字。 

9、能以校党委办公室、校办公室名义印发的，不以党委或

行政的名义印发；能以会议纪要、批复、便函、“白头”件等形

式印发的，不以文件形式印发；对没有具体议定事项的会议，不

发会议纪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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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、学校主要领导在会议上的讲话，会后以《广大通报》形

式印发。 

二、进一步精简会议，切实改进会风 

（一）严格会议审批 

11、实施会议申报制度。“两办”年初根据各单位提出的以

学校名义召开会议的要求，统筹考虑，综合协调，拟出本年度执

行年度学校会议安排计划，报校主要领导同志审定后实施。未列

入学校会议计划的，原则上不安排召开。确属临时安排的全校性

重要会议，须提前报学校党政主要领导批准。 

12、严格控制举行各类纪念会、表彰会、庆典、仪式以及各

类检查、评比活动等。 

13、严格控制以各种名义组织外出开会。凡是确因工作需要

到校外召开的会议，承办单位应提前 2周向学校提出书面申请，

并明确经费开支渠道，报学校领导批准。除特殊情况外，未经批

准组织外出会议，一律不予报销经费开支。 

（二）严格控制会议规格和规模 

14、召开各类会议要从严掌握，按照“少开会、开短会”的

原则，可开可不开的会议坚决不开，能合并或联合召开的会议尽

可能以套会的形式召开。 

15、全校性会议，由“两办”统筹提出校领导出席会议的安

排意见，报学校主要领导同志审定。除部署全局性工作的会议外，

其他各业务口工作会议原则上只安排分管工作的领导同志出席，

确需校党政主要领导参加会议的，须报“两办”协调安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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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、严格控制参会人员范围，按照“谁主管、谁参加”的原

则确定会议出席人员，不得任意扩大参加人员范围。分管领导或

职能部门确需召集全校中层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或需要各单位

党政正职参加的会议，须报经学校主要领导批准。 

（三）缩减会议时间 

17、坚持务实和效率的原则，严格控制会议发言人数和时间。

会议倡导讲短话、讲实话、讲管用的话，克服套话空话。其中，

学校党政主要领导会议讲话不超过 1 个小时，学校其他领导讲话

不超过半小时，会议发言时间不超过 8分钟，一般的礼节性讲话

不超过 3 分钟。 

18、党委常委会议、校务会议原则上每个议题不超过 15 分

钟，其中议题说明和汇报时间不超过 5分钟。 

19、学校各类会议会期一般不超过半天。其中，业务工作布

置会会议时间控制在 2个小时以内。 

（四）简化会议程序 

20、会议主持词尽量简短，不重复介绍出席人员名单，不重

复与会领导讲话内容。除有审议事项的会议外，一般不安排分组

讨论。 

21、有颁奖任务时，事先把奖品、证书等按顺序依次摆放在

主席台上，不安排礼仪人员传递。 

（五）减少会议经费 

22、严格控制会议经费开支。原则上所有会议均应在校内召

开，会议不提供会议记录文具，不发放纪念品。会场布置务求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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朴实用，一般不制作背景板，不设置充气拱门，不悬挂气球标语；

常规性会议，主席台、发言席和会场不摆放鲜花，不提供水果。 

（六）严肃会风会纪 

23、学校召开的各类会议，各单位应严格按照会议通知所列

参加人员范围准时参加会议，一般不安排其他同志代为参加会

议。特殊原因不能出席会议的，应提前 2 天书面请假并指定代为

参加会议的其他同志，经承办部门审核后报学校领导批准；未经

批准，不得缺席。 

24、与会同志应提前 10 分钟到会议地点如实签到。如特殊

原因不能按时签到的，必须在会议召开 15分钟内履行签到手续。

没有履行签到手续又没有及时说明原因的，按缺席会议处理。 

25、严格按照会议时间准时召开会议，与会人员不得迟到或

早退。进入会场后，要自觉关闭手机。参加涉密会议时，要将手

机等通讯工具放在指定的地方或交工作人员保管。开会时，不要

在会场来回走动、不要随意交头接耳，不要从事与会议无关的

事情。 

26、建立会议出席情况通报和诫勉谈话制度。无故缺席会议

的单位和个人，会后进行通报；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出席会议的情

况将列入干部年终考评和任期考核范围。 

三、进一步改进公务活动 

27、学校领导校内调研活动一律从简，接待单位不摆放水果，

调研活动原则上接待单位主要领导汇报工作不超过 30 分钟，陪

同调研职能部门发言不超过 30分钟，领导讲话不超过 30分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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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观活动不超过 30 分钟。 

28、校属各单位自行举办的各类研讨会、座谈会以及有关活

动，除校领导指定参加的，一般不安排校领导出席，确需安排的，

原则上安排分工联系的校领导出席。 

29、学校领导出席各类研讨会、座谈会以及有关活动，主办

单位须提前一周将会议的有关材料、领导讲话稿报“两办”。 

30、校属各单位承接的上级部门或校外单位在我校举办的各

类活动（包括各种仪式、讲座、会议、报告会、考试、招聘、展

览、促销等），须经有关职能部门协商一致，并报学校审核备案。 


